
三、加计扣减

纳税人 加计抵减扣除率 时间

（1）先进制造业企业 5％
2023.1.1-2027.12.31

（2）集成电路企业、工业母机企业 15％

（一）加计抵减适用范围

1.先进制造业企业：指高新技术企业（含所属的非法人分支机构）中的制造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2.集成电路企业：集成电路设计、生产、封测、装备、 材料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采取清单管理，具体适用条

件、管理方式和企业清单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制定。

3.工业母机企业：生产销售先进工业母机主机、关键功能部件、数控系统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了解】适用加计抵减政策的工业母机企业，需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申请优惠政策的上一年度：

项目 占比计算 规定比例

（1）先进工业母机产品研究开发人员 月平均人数占企业月平均职工总数 不低于 15%

（2）研究开发费用 研究开发费用占企业销售（营业）收入总额 不低于 5%

（3）先进工业母机产品收入
先进工业母机产品收入占企业销售（营

业) 收入总额

不低于 60%且企业收入总

额不低于 3000 万元(含）

（二）加计抵减的运用

1.当期计提加计抵减额（A）

＝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加计抵减扣除率

【解析1】按照现行规定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的进项税额，不得计提加计抵减额；已计提加计抵减额的进项税

额，按规定作进项税额转出的，应在进项税额转出当期，相应调减加计抵减额。

【解析2】纳税人出口货物劳务、发生跨境应税行为不适用加计抵减政策，其对应的进项税额不得计提加计抵减

额。

2.当期可抵减加计抵减额（B）

＝上期末加计抵减额余额＋当期计提加计抵减额（A） －当期调减加计抵减额

3.当期可抵减加计抵减额（B）的运用：

抵减前的应纳税额 X 当期可抵减加计抵减额 B 抵减后的应纳税额 Y

（1）X=0 全部结转下期抵减 Y＝X＝0

（2）X>0，且>B 全额抵减 Y＝X－B，差额纳税

（3）X>0，且≦B

抵减应纳税额至零

Y＝X－B 的一部分＝0

未抵减完的当期可抵减加计抵减额，结转下期继续抵减。



【例题·综合题节选】某先进制造业企业（一般纳税人），符合进项税额加计抵减政策条件。2024年9月份销售

货物不含增值税销售额3000万元，技术使用权转让不含增值税销售额200万元，进项税额为260万元。

要求：计算2024年9月份该企业应缴纳的增值税（无上期结转的加计抵减额，不考虑技术转让免税优惠）。

答案：

（1）抵减前的应纳增值税＝3000×13％＋200×6％－260＝142（万元）

（2）当期可抵减加计抵减额＝260×5％＝13（万元）

（3）抵减后的应纳增值税＝142－13＝129（万元）

（三）加计抵减其他规定

先进制造业企业、集成电路企业、工业母机企业这三类企业：

1.兼营出口货物劳务、发生跨境应税行为且无法划分不得计提加计抵减额的进项税额，按照以下公式计算：

不得计提加计抵减额的进项税额＝当期无法划分的全部进项税额×（当期出口货物劳务和发生跨境应税行为的

销售额÷当期全部销售额）

2.应单独核算加计抵减额的计提、抵减、调减、结余等变动情况。

3.同时符合多项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的，可以择优选择适用，但在同一期间不得叠加适用。

四、销售折让、中止或者退回涉及销项税额和进项税额的税务处理

纳税人适用一般计税方法计税的，因销售折让、中止或者退回而退还给购买方的增值税额，应当从当期的销项税

额中扣减；因销售折让、中止或者退回而收回的增值税额，应当从当期的进项税额中扣减。

五、向供货方取得返还收入的税务处理

商业企业向供货方收取的与商品销售量、销售额挂钩的各种返还收入按平销返利行为冲减当期增值税进项税金。

商业企业向供货方收取的各种返还收入，一律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当期应冲减进项税金＝当期取得的返还资金÷（1＋所购货物适用增值税税率）×所购货物适用增值税税率。

六、一般纳税人注销时进项税额的处理

一般纳税人注销或被取消辅导期一般纳税人资格，转为小规模纳税人时，其存货不作进项税额转出处理，其留抵

税额也不予退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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